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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关注，现行结构下的国际投资体制损害了公共福利，特别是削弱了

政府为人民利益应对人类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的能力。                                                                                                                                                                                                                                                                                                                         
 
我们同意： 
 
一般原则 
 
1. 保护投资者以及，采用投资法和仲裁，是实现促进公共福利目的的一种

手段，不得被视为目的本身。 
 

2. 所有投资者，不论其国籍，都应当有权通过公开独立的司法制度，解决

包括与政府之间的诸多争端。 
 

3. 外国投资可能对社会同时带来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在扩大 有利影响的

同时限制不利影响是任何政府的责任。  
 

4. 各国享有为公共福利行使管理的基本权利。 如果国家善意且为了正当目

的行使管理权，则该权利不得让位于投资者的利益。  
 
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条约解释 

 
5. 在许多案例中，国际仲裁员对国家做出的裁决选择了对投资条约语言的

过度扩张解释。这些解释将保护财产和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

管理权和民族自决权之上。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许多仲裁庭对待公司国

籍、征收、最惠国待遇、非歧视、以及公平公正待遇等投资条约概念的

方式上。以国家、政府及其所服务的对象的利益为代价，所有这些概念

都被给予过度有利于投资者的解释。这已经构成了国际法上对保护投资

者与 公共管理之间平衡的重大调整。 
 

6. 作为投资仲裁的首要救济措施，赔偿裁决严重威胁民主选择和政府为公

共利益通过创新政策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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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和争端解决 
 
 
7. 调整投资者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法律框架是国内法。  

 
8. 为解决投资争端，现行建立的投资条约仲裁不是公正、独立和平衡的方

法。 因此不应当依其解决投资争端。 政府有充分的道德以及政策理由退

出投资条约，反对投资者—国家仲裁，包括拒绝履行针对其为正当目的

而采取的善意措施做出的补偿裁决。 
 

9. 普通公民、地方社区和市民社会组织应当有权参与影响其权利和利益的

决策，包括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或者合同重新谈判时的决策。 现行国

际投资体制中不允许这些当事方在其利益受影响时，与投资者一起充分

平等地参与决策的做法，未能满足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10. 投资合同虽然不无缺陷， 作为一种补充国内法调整投资者与国家之间关

系的法律机制，但比投资条约更可取。 因为其能允许更加谨慎、明确地

制订各方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但是，若要如此，投资合同必须阻止投资

者或者国家诉诸投资条约请求，以便允许其规避包括争端解决和法律选

择的合同义务。 
 

11. 投资合同应当根据公共责任和开放性的原则订立和执行， 并应当保留国

家为正当目的善意实施管理的权利。  
 

12. 在投资者和国家双方都能获得充分支持和资源的公平和平衡程序的基础

上，投资合同应当为投资者和国家提供管理再谈判的机制，以便适应基

础合同条件下的重大变化。 
 

13. 缔结多边投资协定或者以晚近仲裁裁决为基础重述国际投资法的建议是

引人误解的， 因为它们有维护和使国际投资体制合法化的风险，这种体

制缺乏公平、平衡，以及公开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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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建议： 
 

14. 各国应当鉴于上文述及的问题，审查其投资条约，考虑退出或者重新谈

判这些条约；应当采取措施取代或者减少投资条约仲裁的使用；应当加

强其国内司法制度，维护包括投资者在内的所有公民和社团的利益。  
 
15. 国际组织应当避免推广投资条约，转而开展研究，提出关于投资仲裁带

给政府造成的巨大风险的建议；关于商业风险保险和合同仲裁等投资条

约仲裁的首选替代方案；关于各国退出或者重新谈判投资条约的战略。  
 

16. 国际商界应当避免推广现行国际投资体制，克制使用投资条约仲裁，促

进公平和平衡的司法程序，使其能够根据程序公正和法治的原则，满足

公开性和司法独立的要求。 国际商界还应当寻求本着合作的精神解决争

端，仅仅将司法作为最后的救济途径。  
 

17. 市民社会应当继续采取措施，告知其成员和社会国际投资体制普遍的失

败及其造成的威胁，反对将该体制适用于基于正当目的采取的立法或者

一般政策措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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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支持或者赞成本声明，请联系： 

Gus Van Harten 
Associate Professor 
Osgoode Hall Law School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ON 
Canada  M3J 1P3 +1 416 650 8419 (tel) 
gvanharten@osgoode.yorku.ca  
 

David Schneiderman 
Professor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 
Canada  M5S 2C5 +1 416 978 2677 (tel) 
david.schneiderman@utoronto.ca 

 
 
 

背景说明 
 

 
本声明产生于 M. Sornarajah 教授访问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奥斯古德法学

院期间的讨论，以及 Oñati 法社会学国际研究所举办的关于国际经济争端裁

判的研讨会。  
 
本声明基于我们正处于国际投资体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关于投资法律和

仲裁的会议即将召开，审查也正在进行之中。 这些会议和审查包括： 
 
 

- 欧盟讨论制定共同的投资政策，使其能够合并或者取代目前数以百计

的双边投资协定； 

- 面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投资协定的谈判； 

mailto:gvanharten@osgoode.yorku.ca�
mailto:david.schneiderman@utoront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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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对投资展开重新谈判，特别是有关《服务贸易总协

定》项下的贸易规则； 

- 改革投资法律和仲裁制度的区域性动议，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动议。 

- 各国对其投资法和仲裁政策的审查。 

-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商会对涉及国家仲裁规则的修订；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即将召开关于投资条约的会

议。 

 
本声明的目的旨在引起决策者和一般公众对上述问题的关注。  

 
中文本由麦吉尔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春宝自英文原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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